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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某住宅小区140栋202室的住户王先生发现其住宅卫生间

顶隔层屋面有裂缝，并向下渗水，即找到楼上的住户王先生

，要求其维修屋面，解决渗水问题。王先生以造成隔层屋面

渗水的原因系房屋质量问题，应由房屋开发商解决为由，拒

绝了秦先生的要求。于是秦先生又找到房屋的开发商，得到

的答复是房屋已过了保修期，其只能有偿维修房屋。无奈秦

先生只得以开发商和王先生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两被告共同承担维修房屋及维修费用的责任。案件开庭审

理前，三方当事人根据主审法官的建议达成了先由王先生出

资维修房屋，并在维修中由三方共同聘请法定机构对造成屋

面裂缝的原因进行鉴定，再由法院在开庭查明事实、明确责

任的基础上，对维修费、鉴定费的承担作出判决的协议。据

此王先生垫付了维修费，三方垫付了鉴定费，对屋面进行了

维修和鉴定。经鉴定屋面裂缝是自然形成。基此法庭在开庭

查明了本案相关事实后，认定本案所涉房屋的保修期已届满

，据此驳回了秦先生要求房屋开发商履行无偿保修房屋义务

的诉求；认定隔层屋面裂缝系自然形成，王、秦两家对隔层

裂缝的形成均无过错，据此未支持秦先生关于应由王先生单

方承担屋面维修费用的要求；认定隔层屋面为上下为邻的王

先生、秦先生两家共有，据此判决由王先生、秦先生各

按50%的比例分担本案发生的维修费、鉴定费、诉讼费。秦

先生不服此判，欲以楼上的王家用水是导致向下渗水的直接



原因，其对本案的发生显然存有过错，法院关于隔层屋面为

其和王先生两家共有的认定无法律依据为由提起上诉。上诉

前秦先生就二审胜诉的可能向律师咨询。接待律师在得知秦

先生对一审法院作出的房屋保修期已过、隔层屋面裂缝系自

然形成的认定并无异议后，向其讲解了有关法律规定，劝阻

其上诉。秦先生接受了律师的建议，未提起上诉，并履行了

一审判决确定的义务。 在本案中遭受楼上住家渗水殃及的秦

先生何以还要分担隔层屋面的维修费用，本案一审判决的依

据何在呢？这涉及对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理解和运用。笔者

现对本案应适用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作如下分析。 1 、“法

定责任”和“约定责任”。 在作为购房方的王、秦两先生和

作为售房方的房屋开发商的关系中，确定房屋开发商是否负

有无偿对房屋进行保修的义务，主要依“法定责任”和“约

定责任”来判断。所谓“法定责任”是我国《民法通则》第

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当事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过

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的情形。所谓“约定责任”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

一款规定的当事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 就“法定责任”而言，如本案所涉

房屋隔层屋面出现的裂缝发生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保修期内

，且房屋开发商不能举证证明裂缝系住户的过错造成的，该

开发商即应履行法定的无偿保修的义务，即承担“法定责任

”，反之开发商无此项义务和责任。建设部2000年6月30发布

的《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

规定，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

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保修期为5年。该办法第八



条规定“房屋建筑工程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算”。本案所涉的住宅于1998年1月办理了竣工验收手续，距

王、秦两家隔层屋面出现裂缝时的2003年6月已达5年又5个月

，已过法定的保修期限，据此显然不能要求本案的开发商承

担此法定的保修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法规规定的保修期

限，是对房屋开发商履行保修义务的最低期限要求，即开发

商对所出售房屋的保修期不得低于此法定的期限，但法律并

不禁止房屋开发商与购房户之间约定更长的保修期限。因此

本案中的房屋开发商和王、秦两先生如果曾在《购房合同》

中约定有长于法定期限的保修期，则对开发商仍有约束力，

其应当依约承担此“约定责任”。但在本案中王、秦两先生

分别与开发商订立的《购房合同》中约定的保修期并未长于

法定的期限，故依“约定责任”本案的房屋开发商同样无需

承担无偿保修本案所涉房屋的义务。 2、“过错责任”。 在

本案所涉房屋的保修期已过，既不能要求房屋开发商承担法

定的保修责任，又不能要求其承担约定的保修责任的情况下

，本案涉及的房屋维修费应由谁承担的争议只能在相邻的王

先生、秦先生之间解决，并应首先按“过错责任”的归责原

则确定责任的承担。所谓“过错责任”是《民法通则》第一

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

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的情形。 就本案而言依此原则归责前，应首先查明责任方。

即应在对房屋进行维修的过程中，查明上下为邻的王先生、

秦先生谁对造成隔层屋面裂缝存在过错（如装修、使用不当

等），并由过错方承担本案涉及的房屋维修费用，一方有过

错的一方承担（“单方过错责任”），双方均由过错的，按



各自过错的大小由双方分担（“混合过错责任”）。在无法

查明过错方，或者相邻各方均无过错，裂缝是自然形成的情

况下，就不能依此原则归责。本案正属这种情形。笔者认为

秦家卫生间顶隔层屋面渗水虽与楼上的王家用水有关，但在

正常用水的情况下很难说王家用水有何过错，即用水和渗水

之间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可追究责任的因果关系。据此，秦

先生不究隔层屋面裂缝形成的原因，仅以王家用水致向其家

渗水为由，要求王先生对本案承担“过错责任”是难以获得

法院支持的。 3、“公平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

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根据实

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这就是法律规定的“公

平责任”的归责原则。这一原则通常是在无法用“过错责任

”归责的情况下，法院应予考虑适用的归责原则。就本案而

言适用该原则应先行确定上下为邻的王、秦两家隔层屋面的

所有权归属，并由产权所有人承担该隔层屋面渗水的维修费

用。建设部1989年月11月16日发布、2001年7月23日修改后施

行的《城市异产毗连区房屋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九

条第一款第（三）项分别规定“所有人和使用人对共有、共

用的门厅、阳台、屋面、楼道、厨房、厕所以及院落、上下

水设施等，应共同合理使用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因异

产毗连房屋发生自然损坏所需修缮费用的处理原则是“楼盖

的修缮，其楼面与顶棚部位，由所在层房屋所有人负责；其

结构部位，由毗连层上下房屋所有人按份额比例分担”。据

此，本案所涉房屋的隔层屋面应属王、秦两家共有。鉴于该

隔层屋面的裂缝系自然形成，作为屋面共有人的王、秦两家

对裂缝的形成均无过错，因此，依据“公平责任”的归责原



则和上述建设部的规定，本案所涉该屋面修缮发生的维修费

用理应由王、秦两家分担。可见一审法院对此所作的认定和

判决是有法律依据的。 需要指出的是维修费用的承担和维修

的先予实施是不同的义务，通常相邻隔层屋面渗水，应由顶

层的住户先予履行维修的义务，然后再依据在维修过程中查

明的屋面致损的原因，确定维修费用的最终承担人。 综上所

述，笔者认为本案的受案法院，正确适用了民事责任的归责

原则，对本案讼争事项进行的审理和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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